
公安县 2024 年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及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项目

（EPC）(HBGA-202403GT-001002001)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BGA-202403GT-001002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公安县 2024 年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及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项目（EPC）已由公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 2404-421022-04-02-71

1920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公安县兴宏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00%。招标人

为公安县兴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湖北方成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公安县境内.

建设规模：公安县 2024 年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及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项目计划将粮油安全示范区和生态经济示范区 22.6 万亩未建设

耕地进行改造提升，项目采用分批次实施，第一批完成 5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的改造提升工作，第二批约 17.6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的改造提升工作，实际数据以批复为准。

其他：见招标文件。

2.2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公安县 2024 年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及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项目计划将粮油安全示范区和生态经济示范区 22.6 万亩未建设



耕地进行改造提升，项目采用分批次实施，第一批完成 5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的改造提升工作，第二批约 17.6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的改造提升工作，实际数据以批复为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田块整治工程、灌溉排水与节水设施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

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农田输配电工程、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等。承包

人承担本项目所有的勘察、设计、预算编制、采购、施工、试运行、

竣工验收、移交、缺陷责任修补和质量保修等涉及到的一系列工作，

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造价等全面负责。

标段划分：无

计划工期：365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4-5-10

合同估算价：68507.85 万元

2.3 其他：本项目启用评定分离，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标段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1）投标人需具备有效独立法人资格；

(2)资质要求：1、施工资质：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或者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或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及以上资质；2、设计资质：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农林

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或水利行业

（灌溉排涝专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并具有工程勘察专业类（岩

土工程、工程测量）乙级及以上资质；3、应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



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4、拟派

项目经理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或建筑工程专业一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

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5、设计负责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

或市政公用工程类或建筑工程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和水利水电工程

或市政公用工程或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工程）相关专

业注册证书；6、五大员须具有相应资格和专业水平（配备具有资格

（上岗）证（含培训合格证）的施工员、材料员、安全员、质量员、

资料员等）。 (3)业绩要求：投标人近 5 年（从投标截止时间往前推

算 5 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完成过单项合同投资金额达到 1 亿

元的类似项目（类似项目指土地整治、综合整治、乡村振兴环境整治、

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千亿斤粮食产能、河道治理、灌区建

设项目等设计项目或施工项目或施工总承包项目业绩（业绩证明须包

括中标通知书、合同等））。（4）信誉要求：（4.1）.没有被依法暂停

或取消投标资格（指被本招标项目所在地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或住

建、水利、公共资源交易）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或禁止

进入该区域建设市场且处于有效期内）；（4.2）.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4.3).没有进入清算程序，

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4.4）.在最近三年内

没有发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

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4.5）.没有被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6）.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或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7）.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

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没有行贿犯罪行为。（4.8）.不存在法律法

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1.4.3（19）目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3.2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

求：

（1）联合体成员可由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其中施工单位

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

书，其中联合体牵头人需为施工单位，并代表联合体各方成员负责投

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作，但联合体其他成员在投标、签

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3）组成联

合体进行投标的设计或施工单位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参与同一

标段的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参与同一标段的投标。（4）联合

体各方应分别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联合体协议

书分工职责范围内的履约能力。（5）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企业按照

联合体协议书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企业确

定联合体资质等级。（6）项目经理须由联合体委派，需为施工单位人

员，可以兼任施工负责人。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1(具体数量）个

标段投标。

3.4 本次招标本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3.5 本项目属性：项目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4 其它要求：本项目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

件将被否决。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

应当在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下

同）进行注册登记，并办理 CA 数字证书（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

平台”—办事指南—交易主体注册登记指南）。

4.2 完成注册登记后，请于 2024 年 04 月 04 日至 2024 年 04 月

08 日 24：00 时止（北京时间、下同），通过互联网使用 CA数字证书

登录“电子交易平台”，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件。联合体投标

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

—办事指南—招标（资审）文件下载指南）。未按规定从“电子交易

平台”下载招标文件的，招标人 （“电子交易平台”）拒收其投标文

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 年 04 月 25 日 09 时 00 分

5.2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

书登录“电子交易平台”，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

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电

子签收凭证，递交时间以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逾

期未完成上传或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电子交易平台”）



将拒收。

6.投标相关事宜

见招标文件。

7.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

中标单位。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标段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公安

县人民政府网－公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和政府采购项目栏(发布公

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公安县兴宏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代理机构：湖北方成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地址：公安县斗湖堤镇五九路商业

街 1栋 6 层

地址：公安县孱陵大道 80号电信

大楼七楼

邮编:434300

联系人：郑义

电话：0716-5222165

传真：

电子邮件：

网址：

开户银行：

邮编:434300

联系人：徐义雄

电话：17707168244

传真：

电子邮件：

网址：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2024 年 04 月 03 日

备注:“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件”是指投标人拟参加某标

段投标的，应按规定下载该标段的招标文件。投标人的下载活动“电

子交易平台”将予以记录，并可在“下载情况查询”中查看，该记录

作为投标人是否下载该标段招标文件的依据。


